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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3时37分，位于濮阳市高新区内的个体化工企业濮阳市新宇化工物资有限公司碳五树脂车间发生剧烈爆炸并引发大火。濮阳市政府启动紧急扑救预案，短时间内调集消防车18辆、消防官兵130余人，经过近4小时的紧急扑救，将大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昨天下午3时50分，记者赶到位于濮阳市胜利路西段的事发现场，只见4辆消防车停在火场附近，濮阳市华龙区消防大队四中队官兵正冒险进行近距离灭火。在东侧的碳五树脂车间旁，火越烧越旺，烈焰近20米高，烟柱高达百米。
　　由于现场火势猛烈，着火面积达200平方米，赶到现场组织扑火的濮阳县和中原油田、中原乙烯、中原大化等企业的消防负责人现场研究后决定集中水、泡沫剂、稀释剂等从东、南两个方向喷射，并随时观察火场内的爆炸情况，同时，组织5辆消防车从新宇公司外墙向内喷射水柱。
　　因东边的碳五树脂车间残存化学原料产生的气体属于易燃易爆气体，尽管消防官兵冒险扑救，但火势依然严重，下午4时50分，消防官兵被迫撤退。而在西侧的原料反应罐旁，消防官兵仍不停地对大火进行扑救和对罐体进行高压水降温处理。在现场，濮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阮金泉召集公安、消防、安全生产部门及高新区的主要负责人，现场部署扑救工作。
　　下午5时30分，经过重新编组的数十名消防官兵再次强行进入火场扑救。
　　晚6时10分，两个重点着火部位的火势基本得到控制，东侧的树脂车间全部被大火烧塌。西侧的反应罐由于碳五发生泄漏，继续进行冷水降温和残火处理。此时，火场基本看不到明火。
　　6时39分，碳五反应罐泄漏基本得到控制。又经过40余分钟观察，扑火人员确定没有复燃可能，消防官兵陆续撤离事故现场。
　　据濮阳市华龙区消防大队大队长唐文亮介绍，经现场初步调查，爆炸时间为下午3时37分，濮阳市119调度中心接到报警后，华龙区消防大队官兵首先赶赴现场扑救，市消防支队按照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迅速调集濮阳县、中原油田、中原乙烯、中原大化的消防队伍火速支援，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调集各类消防车18辆、消防官兵130余人。
　　据初步核实，该化工企业为个体企业，属于该市13个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之一，9月底，市政府向该企业下达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高新区消防、安全生产等部门人员也曾多次到该企业现场监督其停产整改，但没想到仍然发生爆炸事故。
　　该公司负责人裴某称，企业目前正在停产整改，事故可能是东侧的石油树脂罐在改造过程中因罐内气体在高压蒸煮时发生泄漏，遇到附近一辆拖拉机的明火而引发的。据了解，此次火灾造成经济损失20余万元。



